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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计算外商投资企业和外国企业所得税应纳税所得额时有哪些特殊规定？ 
在计算外商投资企业和外国企业所得税的时候，有以下特殊规定： 
一、 外商投资企业在中国境内投资于其他企业，从接收投资的企业取得的利润（股

息）可以不计入本企业应纳税所得额；其上述投资所发生的费用和损失也不

能冲减本企业的应纳税所得额。 
二、 纳税人不能提供完整，准确地成本、费用凭证，不能正确计算应纳税所得额

的，由当地税务机关参照同行业或者类似行业的利润水平核定利润率，计算

其应纳税所得额。 
三、 纳税人不能提供完整，准确地收入凭证，不能正确申报收入额的，由当地税

务机关采用成本（费用）加合理的利润等方法予以核定，确定其应纳税所得

额。 
四、 纳税人在中国境内设立的从事生产、经营的机构、场所于其关联企业之间的

业务往来，应当按照独立企业之间的业务往来收取或者支付价款，费用。不

这样做，从而减少纳说人应纳税所得额的，税务机关将进行合理调整。 
五、 纳税人在中国境内设立的从事生产、经营的机构，场所的财务、会计处理办

法同中国有关税收的规定有抵触的，应当按照中国有关税收的规定计算纳税。 
 

 


